






河流域等专题界线等数据也已经入库，并逐步应用于青海省自然

资源相关工作中。

送：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
发：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、 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
公室、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建设
局；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有关直属单位， 各派驻地方的国家自
然资源督察局， 都机关有关司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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